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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勘驗作業原則

1.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份，包括放樣勘驗、基礎版勘驗、各樓層地板(壹樓頂版)

及屋頂版勘驗、屋架勘驗、鋼骨組立勘驗、污水設備勘驗。(註:紅字為福建

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派員勘驗項目。)

2.連江縣政府應訂定各項必須申報勘驗部份之時限。其中混凝土構造各層樓地

板勘驗間隔以十四日為原則，承造人擬縮短該勘驗間隔，應另提施工計畫經

連江縣政府同意。

3.建築工程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依照核准圖說及施工計畫書施工置必須申

報勘驗階段時，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勘驗，並製作勘驗紀錄、

記載時間、位置勘驗過成與結果，經監造人勘驗合格會同簽章，交由承造人

檢具勘驗申請報文件，按規定時限向連江縣政府申報後，方得繼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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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勘驗作業原則(續)

4.申報勘驗應檢附下列一部份或全部文件(如後):

5.會勘當日監造人、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 應親自

出席會同現場勘驗;監造人因故無法到場時應委托其他開業建築師或由其事

務所內依法登記有案之相關技術人員，且出具委託書。

6.文件保存年限 /申報勘驗應檢附文件 /併建築執照申請書件及工程圖說 /

保存至該建築物拆除或毀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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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江縣政府 施工勘驗標準流程

應備資料

建築執照--各階段--勘驗審查項目表

應備資料(連江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23條)
第㇐項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行查驗，所申報文件並經監
造人查核簽章，並作成勘驗合格證明紀錄後，方得繼續施工。
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查驗

1.B14-1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

2.B14-5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
3.施工查驗紀錄表(RC構,SC構)

4.必須勘驗現場相片

監造人查核簽章

5.B14-2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分申報書

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監造人

6.施工勘驗紀錄表(RC構,SC構)勘驗合格證明

建築法87條:有下列情形之㇐者，處九千元以下罰鍰，勒令補辦；並得勒令
停工。

1.違反第39條，未照圖樣施工者。

2.未依第56條規定，按時申報勘驗者。

8.檢驗報告(承造人)
混凝土(上㇐樓版) 鋼筋(當層)

1.預拌混凝土品質保證書。 無輻射鋼筋（構）污染證明書及保
證書。

2.預拌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書

3.混凝土強度試驗報告書。

工作項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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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造人需準備相關資料

(1)建照執照正本。

(2)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B14-1)

(3)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份申請表(B14-2) 

(4)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B14-5)

(5)建築物施工勘驗報告表(含鋼構及RC構)

(6)預拌混凝泥土品質保證書。

(7)預拌混凝土氯離子含量檢測報告書。

(8)混凝土強度試驗報告書

(9)無輻射鋼筋(構)污染證明書及保證書。

(10)土石方流向申報備查文件。(一層頂版勘驗檢附)

(11)現場照片。（包括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人勘驗照片；含告示牌、全景、施工照片與細部)

(12)連江縣政府建築執照勘驗審查項目表

(13)委託書(會勘當日監造人、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應

親自出席會同現場勘驗;監造人因故無法到場時應委託其他開業建築師或由其

事務所內依法登記之人員，且出具委託書。)

(14)建築執照圖說影本或核准副本圖說；放樣勘驗需檢附放樣圖。

(15)其他執照加註事項

*施工期間必須勘驗部份運用內政部認可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者，運用隔震原件或消能原件者，其體試驗

及性能保證試驗(測驗)報告書均需檢附施工紀錄、照片及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人查核紀錄。



(2)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B14-1) (3)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份申請表(B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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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B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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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築物施工勘驗報告表-鋼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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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築物施工勘驗報告表-RC構



(三)公會派任查驗人員審查表單

連江縣政府或福建金門馬祖建築師公會

現場勘驗，就建築物施工管理檢查表之

項目分別確認查核並與起造人、監造人、

承造人、及其專任程人員、 工地主任

或工地負責人會同簽名。

10

連江縣政府建築執照放樣勘驗審查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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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建築執照屋頂版勘驗審查項目表連江縣政府建築執照壹層頂版勘驗審查項目表



(一)營造廠需準備相關資料
1.連江縣政府為核發建築物使用執行，應辦理竣工查驗及書圖文件查核。

主管建築機關於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後辦理竣工查

驗，但為提高行政效率，竣工查驗與書圖文件查核得同時進行。

2.連江縣政府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前辦理竣工查驗，應訂定工程完竣認定

基準，至少包括下列:

(1) 公共設施:基地周邊道路、溝渠、路燈應修復完成﹔行道樹應補植。

(2) 建築物四周環境:私設通路路面及基地內排水設施設置完成﹔搭蓋之圍籬、鷹

架、工棚、樣品屋及須拆除之舊有建築物拆除完竣﹔廢棄物清理完竣。

(3) 建築物位置:應與核准圖相符。

(4) 主要設備: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應按核准圖 施作完成。

(5) 室內隔間:應按核准圖施作完成。

二、竣工查驗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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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設備:消防設備、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防空避難設備、污水設備、避雷

設備應施作完成。

(7) 建築物立面:

a.建築物外牆應依核准圖施作完成，且不得違規開窗、閉口或封閉。

b.立面飾材應按核准圖施作完成，核准圖未標示飾材者，應粉飾整平；門窗框應按

裝完成並可供使用。

(8) 停車空間:

a.室外停車空間及車道地坪應鋪設適當舖面材料，車位應標示完成。

b.室內停車之車位範圍應按核准圈編號，並標示或漆繪完成。

(9) 騎樓:法定騎棲地坪應按核准圖施作完成，核准圖說未標示飾材者，應粉飾整平。

(10) 建造執照其建築設計有綠化工程者應完成綠化。

(11)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應按核准圖施作完成。



(12) 防火區劃應與核准圖相符，防火門窗及緊急出入口應依規定施作完成。

(13) 雜項工作物應按核准圖施作完成。

3.建築工程依核准圖說完竣，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監造人先行查

驗合格，並檢附下列書圖文件一部或全部向連江縣政府申請使用執照。

(1) 建築執照或雜項執照正本。

(2) 使用執照申請書(C11-1)及相關文件(起造人名冊、委託書、概要表、地號表)

(3) 使用執照審查表(C12-1)

(4) 營造業承攬建築工程 竣工查報表(B21-2)

(5) 建築工程完竣檢查報告書

(6) 辨理室內裝修之相關文件。

(7) 消防設備竣工查驗合格證明。(包括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5 層以下住宅(公寓)之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經當地消防主管機關檢查合格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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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築物昇降設備或機械停車設備竣工檢查合格文件。

(9) 汙水設備竣工檢查合格證明。

(10) 避雷設備出廠證明及技師簽證檢查合格證明。

(11)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驗合格證明。

(12) 公共設施損壞修復證明。

(13) 建築物位於山坡地者，應檢附水土保持設施完工證明。(目前尚未發佈
山坡地地區)

(14) 門牌初編證明文件。

(15) 竣工圖說(包含配置圖、面積計算表、綠化圖、各層平面圖、各向立面
圖)及照片。

(16) 現場照片(四面、屋頂、停車空間、昇降機、天井、防火隔間、綠化)。

(17) 各層勘驗核准函。

(18)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應提列公共基金者，應提出機關公庫代收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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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建築物施工損害鄰房解除列管相關證明文件。

(20) 建築物運用內政部認可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者之相關證明文件

及其施工紀錄、照片及專任工程人員與監造人查核紀錄，但已於施工勘驗階段檢

附者免付。

(21) 其他特殊管制事項或原領建照執照(雜項執照)注意事項應檢附資料。

(22) 委託書。(會勘當日監造人、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應

親自出席會同現場勘驗; 監造人因故無法到場時應委託其他開業建築師或由其

事務所內依法登記之人員，且出具委託書。)

(23) 連江縣政府建築物竣工查驗紀錄表。

(24) 原核准建照執照(含變更設計)之核准圖說副本。

16



17

(2)使用執照申請書(C11-1)及相關文件 (3)使用執照審查表(C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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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造業承攬建築工程 竣工查報表(B21-2) (5) 建築工程完竣檢查報告書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99 年 12 月 30 日第 1 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六條第四項及第五項所定場所之管理權人，依本辦法規定設置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
消防機關得依本法第六條第四項所定場所之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
查。
依本法第十條規定審查本法第六條第四項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圖說時，將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納入審查項目。
第 3 條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於下列位置：
一、寢室、旅館客房或其他供就寢用之居室（以下簡稱寢室）。
二、廚房。
三、樓梯：
（一）有寢室之樓層。但該樓層為避難層者，不在此限。
（二）僅避難層有寢室者，通往上層樓梯之最頂層。
四、非屬前三款規定且任一樓層有超過七平方公尺之居室達五間以上者，
設於走廊；無走廊者，設於樓梯。
設有符合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自動撒水設備或同等性能以上
之滅火設備（限使用標示溫度在七十五度以下，動作時間在六十秒以內之
密閉型撒水頭）者，在該有效範圍內，得免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第 4 條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依下列方式安裝：
一、裝置於天花板或樓板者：
（一）警報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六十公分以內。
（二）裝設於距離牆面或樑六十公分以上之位置。
二、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十五公分以上五十公分以下。
三、距離出風口一點五公尺以上。
四、以裝置於居室中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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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第 5 條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依下表所列種類設置之：
┌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
│位置 │種類 │
├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 
│寢室、樓梯及走廊 │離子式、光電式 │
├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
│廚房 │定溫式 │
└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  ┘
第 6 條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電池為電源者，於達電壓下限發出提示或聲響時，管
理權人即更換電池。
第 7 條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使用電池以外之外部電源者，有確保電源正常供給之措
施。
前項電源和分電盤間之配線，不得設置插座或開關，並符合屋內配線裝置
規則規定。
第 8 條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具備自動試驗功能者，於出現功能異常訊息時更換之；
不具備自動試驗功能者，於使用期限屆滿前更換之。
除前項情形外，管理權人依警報器使用說明書檢查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
維持功能正常。
第 9 條
本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之場所，於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修
正生效前既設者，應於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
前項場所於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本辦法發布生效前有新
建、增建、改建、用途變更者，應於一百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設置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
第 10 條
本法第六條第五項規定之場所，於本辦法發布生效前既設者，於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第 1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一/檢查案件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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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函
(108年1月1日後建照掛號案設置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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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委託書 附件三/警報器型式、數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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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警報器設置平面圖範例 附件五/警報器裝設佐證照片



(三)公會派任查驗人員審查表單
連江縣政府派員或福建金門馬祖建築師公會現場查驗，就建築物竣工查驗紀錄表之項目分別確認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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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江勘(查)驗缺失彙整

• 109年勘查驗件數共84件，其中37件須複驗，複驗比例為44%

• 110年 1-8月 勘查驗件數共33件，其中18件須複驗，複驗比例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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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驗缺失:

25

申報勘驗

項目
編號 勘查驗缺失

1

1.未設置圍籬。

2.施工場所出入口未設置。

3.基地高程與現地不符。

4.確認鄰地建物是否佔用到基地範圍。

2 柱心基準點偏移 長邊外緣柱。

3 構造、尺寸現況較小，辦理變更設計。

4

1.工地地下儲油槽已完工(附現況相片)

2.未檢附餘土資料

3.補施工中照片

5

1.材料堆置鷹架上，機坑未防護墜落。

2.部分箍筋綁紮未實，套管缺補強筋。

3.釐清樓梯平台寬度尺寸及標示(結構樑影响)、配管貼模板。

6

1.機具材料放置須改善。

2.道路排水溝防護與整潔 堵塞。

3.施工場所出入口未設。

4.放樣基準點，垂直舉離無法量取。

5.尺寸:G5 40X60上主筋4，B2，上4

  C1a 50X70，LineD3~4 530cm。

7
C1外伸鋼梁應拆除。

拆除樑應補拆除前中後照片

8 缺綠建築候選證書

9

本次勘驗未符規定，請於完成改善後再申請複驗。

1.缺警示燈

2.G6上層中少#7 1支

箍筋間距調整@12

10 箍筋間距過大及樓板筋固定過鬆。

放樣

一層頂版

屋頂版



竣工查驗缺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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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竣工查驗缺失

1

1.玻璃未清潔。

2.再加強清潔部分工具未清潔。

3.施工鷹架未拆除。

4.消防未檢附。

5.室內停車位取消、改至搭台室外4部戶外停車位。

2

請釐清

1.1F入口大門門檻與圖不同

2.樓梯踏數與圖不同

3.正立面{管教養衛}四字圖上有，現況無

4.2F南向立面圖上有欄杆，現況無

5.使用執照申請書(C11-1)建造類別寫「修建」，但縣府109.8.191090034263號函為「改建」，請釐清

6.「竣工圖面積計算表」和「第一次變更設計面積計算表」內容不同，請釐清

3

查驗項目不符:

1.室內隔間1F CD購票等候區 2F露台區 欄杆尺寸、207辦公室附設房間。

2.屋突造型開口修正。

綜合審查:

本案併審室內裝修(併核綠建材)

一、竣工圖檢附裝修竣工圖面。

二、裝修圖面標示材料(牆面若有同)檢附出廠證明書以及(1)出具人是否與登錄證書廠商相符，不符時須檢

附經銷證明書(2)登錄證有效日期在竣工日之前時，須由監誠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證證有效日期前已購置

完成。

三、竣工圖所標柱之天花板名稱及防火時效是否與出廠證明書相符。



竣工查驗缺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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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竣工查驗缺失

4

1.基地綠化未檢。

2.基地及周邊環境清潔未完成。

3.室內隔間依現況修正(含衛浴)

4.外牆裁示依現況修正。

5.門窗勘口依現況修正 W1開門方向。

6.缺防火窗合格證書。

7.無障礙 補照片。

其它:

1.依技規第96條之一及第96條，本案至少應設一座安全梯，且應依第76條向避難方向開啟。

2.各層民宿樓地板面積逾500平方公尺，應依第90條於避難層設2處以上不同方向出入口。

3.升降機道應依第79條之2設置防火區劃，並應具遮煙性能。

5

1.部分門窗開口位置不符。

2.部分尚未完成工程，係涉原航廈(一期)支連通工程，其餘本案工程內容除應修正部分接已近完成竣工範疇

，建議依已完成工程請領部分使用執照，已符合航廈營運之需要。

3.若依前列建議執行，請承造人並案於申請圖說標註，以利後續作業之依據。

6

1.重新檢討屋頂突出物面積是否≦1/8，若超過應重新檢討層數(樓層)並將名稱以法定名稱書寫。

2.綠化範圍請澄清範圍並拍照。

說明:屋頂突出物應拍出挑空部分及突出物部分之照片以明確檢討屋突位置比例。

7

1.室內隔間未按圖隔間完成:修改竣工圖，立面配合。

2.門窗開口請修改竣工圖。

3.缺消防核准函。



竣工查驗缺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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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竣工查驗缺失

8
1.圍籬未拆除

2.室內隔間未施作

9

1.未拆除完竣。

2.未清潔完成。

3.尺寸與圖說不符A1.2line

4.主要構造不符 屋脊梁 1F小梁

5.門窗開口與核准圖不符 1F右側立面

6.陽(露)台 尺寸不符

7.樓梯淨高不符 1F廁所

10

*分戶牆未設置室內隔間與圖不符。

*未畫設室外停車空間

*門窗開口不符。

*未設置樓梯。

*女兒牆未設置。

*未區劃防火區劃

1.勘驗紀錄補正。

2.修正後竣工相片補正。

3.竣工圖修正後補正。

4.門牌照片補正。

5.室內隔間是否設計室內裝修許可請釐清。



(一)、受託單位辦理施工勘驗、使用執照竣工查驗、使用管理及建築

物外牆飾材巡查、特殊性建築物施工計畫書審查，應成立執行小

組置有7人以上之審驗人員，其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

1.領得建築師開業證書或技師執業執照五年以上。

2.受委託擔任建築物設計人或監造人業務案件達10件以上或執行土木、結構

技師簽證業務案件達10件以上。

3.未受建築師法或技師法申誡二次以上之懲戒處分。

4.未受聘於營造業擔任專任工程人員。

5.無建築師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或技師法第三條規定不得充任建築師或技師

之情形。

(二)、辦理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之人員，應領有內政部核發之無障礙

培訓證書，並取得最新一次修法後之培訓證書。

四、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施工管理作業原則

29



(三)、受託單位指派之委員或審驗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

迴避：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同財共居之親屬或曾

有此關係者為該受諮詢或審驗案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受諮詢或審驗案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

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3.現為或曾為該受諮詢或審驗案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或代理關係者。

4.於該受諮詢或審驗案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5.於該受諮詢或審驗案件，曾為建築行為之承攬、僱傭、合夥關係人者。

6.主管建築機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者。

(四)、委員及審驗人員應廉潔自持、重視榮譽、言詞謹慎、為端莊，

並本於專業及良知公正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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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五、施工勘驗及竣工查驗作業相關人員應配合事項

營造業法第 41 條

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或驗收工程時，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

員及工地主任應在現場說明，並由專任工程人員於勘驗、查驗或驗收文件

上簽名或蓋章。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對該工程應不予勘驗、查驗

或驗收。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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